
第八章 物权法

【考情分析】

本章近三年平均考查 14 分，内容较多，务必重视。

【教材变化】

本章变动不大但比较细碎，主要是完善调整相关的表述。

1.删除流通物、限制流通物和禁止流通物；消耗物和非消耗物；有主物和无主物;定着物和附着物；特殊种类

物

2.删除关于共有物分割的规定

3.删除相邻关系规定

4.删除留置财产可分物及孳息

5.删除占有损害赔偿相关规定

第一节 物权总论

一、物的分类（★）

依据 分类 含义

能否移动

（移动后是否损害

其价值）

动产 如电脑、汽车、家用电器

不动产 如土地、附着于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

是否有独立特征或

被特定化

特定物 具有独立特征或者被权利人指定，不能以其他物替代的物，如齐白石的画

种类物 具有共同特征和同样经济意义并可以用度量衡计算的可替代之物，如五常

大米



产出与被产出关系 原物 基于自然法则或依据遇到的法律关

系而产生新的物，如生蛋的母鸡、

产生利息的存款本金。

孳息物 原物产生的新物。包括天然孳息（母

鸡产的鸡蛋）和法定孳息（房屋租

金）

构成 单一物 独立成一体的物，如一头牛

合成物 数个单一物结合为一体的物。在法

律上是一个完整的物。如一辆汽车

集合物 多个的单一物或合成物集合为一体

作为权利标的，在交易上和法律上

当作一物对待的物的总体。如国家

图书馆的全部藏书

二、物权特征（★）

1.物权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

支配，是指依权利人的意思，对标的物加以管领和处分。

直接，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权，无需他人行为和意思的介入即可径直实现。

2.物权是排他性财产权

（1）物权具有直接排除不法妨碍的效力

（2）一物之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互不相容的物权，但并不排除：

①多人共享一个物权，如共有。

②一物之上所有权和他物权同时存在，如所有权与抵押权。

③一物之上有互不影响的数个他物权同时存在，如一个抵押物上同时存在数个抵押权。

④法律针对物权所规定的限制，如相邻权。

3.物权是对世权

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

4.物权是绝对权

物权的实现，无须义务人以积极行为予以协助，仅由权利人对标的物进行直接支配即可（义务人所负担的是

不作为的义务）。

依据 分类 含义

在用途上的主从关系 主物 独立存在，在与同属一人所有的其

他独立物结合使用中起主要作用的

物

从物 独立存在，在与同属一人所有的其

他独立物结合使用中处于附属地

位、起辅助和配合作用的物

能否分割 可分物 可以分割且分割后不损害其经济用

途或者改变其性质的物，如面粉、

汽油等。

不可分物 按照物的性质不能分割或者分割后

将损害其原有用途或者降低其经济

价值的物，如手机、汽车等



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 是指一个物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不允许有互不相容

的两个以上的物权同时存在。如一物之上只能设立一

个所有权

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的种类、内容均由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

创设

公示和公信原则 物权的存在与变动均应当具备法定的公示方式。

即法律推定不动产的登记人或动产的占有人为财产的

真正权利人。

【例题-单选题】一物一权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含义是（ ）。

A.一物之上只能成立一个物权

B.禁止在同一物上同时设立两个以上的抵押权

C.同一物上不得同时并存所有权和他物权

D.不得在同一物上同时设立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物权

答案：D

解析：物权客体特定原则，是指一个物上不允许有“互不相容”的两个以上的物权同时存在。

四、物权的分类（★★）

谁的物 自物权 权利人依法对自有物享有的物权，即所有权

他物权 权利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对他人所有之物享有

的物权，如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以物权客体类型划分 动产物权 物权客体是动产（动产物权的享有和变动的公示方法是占有和

交付）

不动产物权 物权客体是不动产（不动产物权的享有和变动的公示方法为登

记）

权利物权 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如权利质权、权利抵押权

是否独立存在 主物权 指不依赖其他权利而可以独立存在的物权。

如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

从物权 不具有独立性、须依赖其他权利而存在的物权。如担保物权、地役权（以

需役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为前提）

是否登记生效 登记物权 物权的设定、变更及终止须经登记机关登记才能产生相应法律效力的物权，

如不动产物权（但并非所有的不动产物权都是登记物权）

非登记物权 物权的变更无须登记即可产生相应法律效力的物权（绝大多数动产物权均

为非登记物权）

他物权设立目的 用益物权 以实现对标的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而设定的他物权；意在支配标的物的

使用价值（用益物权人仅可以对标的物进行使用和收益，不得处分标的

物）；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居住权等

担保物权 为担保债务履行而在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物上设立的他物权。意在支配

标的物的交换价值；如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

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就担保物折价抵债或者变卖担保

物从价款中优先受偿



【例题-单选题】下列用益物权中，属于从物权的是（ ）。

A.建设用地使用权

B.土地承包经营权

C.地役权

D.宅基地使用权

答案：C

解析：担保物权、地役权均属于从物权。


